
『續日本紀』8 養老五年六月戊戌条 

戊戌。 詔曰。沙門行善。負笈遊學。既經七歳。備甞難行。解三五術。方歸本郷。矜賞良深。

如有修行天下諸寺。恭敬供養。一同僧綱之例。又百濟沙門道藏。寔惟法門袖領。釋道棟梁。

年逾八十。氣力衰耄。非有束帛之施。豈稱養老之情哉。宜仰所司四時施物。絁五疋。綿十屯。

布廿端。又老師所生同籍親族。給復終僧身焉。 


